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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投资标的名称：金派思能源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，投资金额：大连派

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向金派思能源科技（北京）有限

公司增资人民币 3000万元。 

● 投资标的名称：大连派思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，投资金额：公司拟向大

连派思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3000万元。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1、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

公司于 2015 年 6 月全资设立了金派思能源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。金派思

能源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与沧州上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

资设立了派思上若燃气科技（沧州）有限公司，金派思能源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

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2,550 万元，出资比例为 51%。金派思能源科技（北京）有限

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8日与拜城县晗锦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合资设立了拜城县派思

晗锦天然气切割气有限公司，金派思能源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

600 万元，出资比例为 60%。为满足金派思能源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业务发展

需要，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币 3,000 万元对金派思能源科技（北京）有限

公司增资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金派思能源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

币 2,000 万元增加至 5,000 万元。 

公司于 2015 年 6 月全资设立了大连派思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。大连派思新

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3 日全资设立了湖南派思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，

大连派思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1,000 万元，出资比例为 100%。

为满足大连派思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资人民



币 3,000 万元对大连派思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增资。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大连派思

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,000 万元增加至 5,000 万元。 

2、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上述增资属于对全资子公司的投资，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增资所涉及的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,

上述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金派思能源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

（1） 公司名称：金派思能源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 

（2） 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） 

（3） 法定代表人：李清涛 

（4） 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000 万元 

（5） 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78、80 号 9 层 901 内 902A 

（6） 成立日期：2015 年 6 月 4 日 

（7） 经营范围：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推广；

项目投资；投资管理；资产管理；会议服务；承办展览展示活动；货物进出口、

代理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；批发机械设备、化工产品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、润滑

油、矿产品、电子产品、金属材料、五金交电、服装、鞋帽、针纺织品、日用杂

品。（1、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；2、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；

3、不得发放贷款；4、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；5、不得向

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。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（8） 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:  

单位：万元 币种：人民币 

    项目 

时间 
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

2015 年 6 月 30 日 482.22 482.22 0 -17.78 

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 



（二） 大连派思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

1、 公司名称：大连派思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

2、 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） 

3、 法定代表人：张风华 

4、 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000 万元 

5、 注册地址：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福泉北路 42-1号 1-6层 

6、 成立日期：2015 年 6 月 10 日 

7、 经营范围：分布式能源系统项目的投资管理；分布式能源系统项目

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合同能源管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 

三、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是为了满足其经营发展需要，符合公司的发展战

略，有助于子公司开展业务，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8月 20 日 


